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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王方杰

对于胡先生来说，3月4日发生在

杭新景高速的一幕，注定是他这辈子忘

不了的记忆。当天，他的车子在高速爆

胎，胡先生按照高速民警指示及高速上

的宣传警句处理后，救了一家三口。

胡先生是衢州人，平常在杭州工作

生活，前不久带着老婆孩子回了趟老

家。3月4日下午1点多，他照例载着

一家人驶上杭新景高速回杭。

没想到车开到一半，突然发生了爆

胎。出现这样的意外，胡先生很无奈，

恰好此时，附近的跨线桥上放着的“发

生事故，车靠边、人撤离、再报警”宣传

标语引起了他的注意，看到标语的胡先

生便将车辆移到了硬路肩，并拨打了报

警电话。

高速交警杭州支队五大队指挥中

心接警后，得知胡先生的女儿和老婆还

坐在车里时，立即让胡先生抓紧将车上

人员转移到右侧护栏外。

胡先生不敢怠慢，硬是将还在睡觉

的女儿喊醒，将老婆、女儿带出车外，撤

离到右侧边护栏外。

没过两分钟，一辆浙A牌照的重型

厢式货车迎面而来，因为驾驶员李某注

意力不集中，加上正好处于弯道，一头

撞上了停在硬路肩的轿车，将轿车撞出

20多米远。

在护栏外的胡某女儿，因为巨大的

冲击力，滚落至一边的排水沟，幸好没

有受伤。

过了一会儿，出警民警赶到了现

场。“当时我赶到现场后看到，这辆货车

‘骑’在小车上，撞得非常厉害。”民警

称，那会儿胡先生正在护栏外一边抽着

烟，一边摇头叹气。

“吓死了，半条命都吓掉了，还好人

都走出来了，站在外面，不然就交代在

这里了。”一见到民警，惊魂未定的胡先

生不停念叨着，“这几天晚上肯定睡不

着了”。

事后，经交警调查，当时货车驾驶

员李某因注意力不集中，过了弯道后没

有第一时间注意到停在路边的轿车，等

反应过来想减速已经太迟了，整个车径

直撞了过去。

对此，高速交警提醒，在高速公路

上发生交通事故后，请牢记“9字警句”：

车靠边、人撤离、再报警。车靠边，就是

一旦发生事故后人员切记不要在高速

公路上逗留，车辆能移动的，应迅速将

车辆移至右侧硬路肩或者就近出口驶

离；人撤离，就是无论车辆能不能移动，

司乘人员的人身安全最重要，发生事故

后，应该迅速转移到右侧护栏外；再报

警，就是在撤离后，再拨打12122高速

公路报警电话。

法庭上夸大借款数额
男子因虚假陈述被罚

本报记者 汪基建 通讯员 罗德鑫 徐星瑜

本报讯 为了不让自己吃亏，衢州柯城区

的一名男子夸大借款数额，将借了钱不还的朋

友告上了法庭。没想到，近日衢州市检察院提

起抗诉后，柯城区法院认定他虚构借款数额，

扰乱司法秩序，对他进行了罚款2万元的处理。

事情要从2016年10月31日说起。柴某

的朋友夏某是做鱼苗生意的，因为购置鱼苗资

金紧张，便向柴某提出借款2万元。柴某同意

了 ，双 方 约 定 借 款 1-2 个 月 ，月 利 息 为

1200元。

夏某因为急着用钱，愿意在这2万元借款

中扣除首月利息和柴某上门的“联系费用”，因

此他实际只收到了1.76万元。

柴某原以为自己做了一笔划算的买卖，但

两个月后，他却发现夏某并没有还钱的意思。

经多次催缴无果后，2017年8月31日，柴某一

纸诉状，将夏某告上了法庭。

考虑到借条上约定的高额借款利率通过

诉讼途径可能难以履行，于是柴某将本金心安

理得地写为2万元。然而，案件一审判决要求

夏某履行相应还款义务后，检察官发现了其中

的问题。2018年3月，检察官在柯城区公安分

局的一份询问笔录中发现，柴某实际只借给了

夏某1.76万元。为查清本案相关事实，柯城区

检察院向相关银行查询并调取了柴某在该行

的《个人活期明细信息》，经印证，相关情况

属实。

“鱼苗生意不是很好，当初借钱欠了人情，

多还几千元就当借款的利息了。”查清原因后，

夏某表示，此前因为考虑到借款数额不大，自

己也便默许了2万元的还款金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借

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

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

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

检察院认为，柴某对借款事实作虚假陈

述，骗取法院生效裁判，扰乱司法秩序，损害司

法权威，遂向法院提起了抗诉。据此，法院依

法对柴某作出罚款2万元的处理。记者获悉，

近日柴某的罚款已交纳完毕。

网店生意不大好
竟靠盗窃增销路

通讯员 许尚高 张曦

本报讯 网店生意不大好，偷点东西增销

路——前不久，天台4名开网店的嫌疑人，想出

了这么个馊主意，把歪主意打到了路边堆放的

橡胶制品上。

3月4日，天台县三合派出所接到汤某报

警，称堆放在自家露天仓库里的橡胶护角被

盗，价值5000多元。民警随后展开调查，发现

辖区戴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后戴某迫于压力向

警方自首，并交代了自己伙同另外3人盗窃橡

胶护角的事实。3月5日，4名涉案嫌疑人均

落网。

据嫌疑人交代，4人是朋友关系，都从事网

络销售生意。案发前一天晚上，他们聚在一起

打扑克聊天，都感叹自家网店生意不好。期

间，戴某提出他拿货的东家有一大批橡胶制品

是露天堆放的，偷起来很容易，而且这些货品

销路不错，应该能卖个好价钱。于是4人一合

计，于第二天凌晨3点，开着车子到露天橡胶存

放地，偷了一批橡胶护角后离开。

为了掩人耳目，4人合议将偷来的东西堆

放在同伙徐某的一个亲戚家门口。此后，众人

提议由戴某销售处理货品，还对这批货进行了

估算，提前每人分得1100元。目前，4人被警

方依法刑事拘留。

通讯员 杨继划 董素素

本报讯 3月6日，家住温州市状

元横街的渔民林先生，在瓯江捕获一

条“黑鱼”，它的身份可不一般。

当天下午1点左右，林先生的妻

子在温州大桥后方准备起网时，发现

了这条特殊的鱼。“网拉上来的时候，

就看见里面黑乎乎的，不知道是什

么。”林先生说，第一眼看见这条鱼的

时候，还以为捕到了一头“鲨鱼”。

这是一条体型修长、尖头硬鳞的

“怪鱼”，鱼身长 1 米左右。林先生

说，他少年时当过兵，退伍后一直靠

打渔为生，已经30多年了，从未见过

长相这么奇怪的鱼。

随后，林先生将鱼带回了家，

附近居民纷纷前来围观，不少群众

称这可能是国宝——中华鲟。林先

生让儿子在百度上查询了中华鲟的

相关信息，发现这条鱼与中华鲟极

为相似。

林先生于是立即求助警方帮忙确

认。接到报警后，状元派出所民警夏

克楚迅速赶到现场，发现这条鱼确实

疑似中华鲟，便立即采取换大水盆和

增加水量的方法，对它进行保护，并

拨打了渔业部门和野生保护动物协会

的电话，请相关专家前来鉴定。

温州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会长

刘鸣说，这条鱼是长江流域出现的鲟

类，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基本确认

为中华鲟。下午4点左右，该条鲟鱼

经专家确认安全无恙后，已由渔政部

门和渔民送到瓯江放生。

相关链接：
中华鲟是中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也是活化石，有“水中大熊猫”之

称。据统计，长江上游每年可产中华鲟

2-3万千克。但捕捞过多，加之此鱼繁

殖率低、成熟期长（10年左右），其种

群数量已日趋减少。为使这种中国特产

的“活化石”免遭灭顶之灾，有关部门

已把中华鲟列为保护对象。

温州渔民捕获一条“怪鱼”
专家：基本确认为中华鲟

高速上的“9字警句”，有多少人晓得？

这位老爸就是听了这9个字
救了一家三口


